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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关于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 

涉及财务报表项目问询意见的专项说明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北京万

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通发展”或“公司”）2023 年度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并于 2024 年 3 月 28 日出具了编号为安永华明（2024）审字第

80002609_A01 号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是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我们对万通发展 2023 年

度的财务报表执行审计程序的目的，是对万通发展的财务报表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是否公允反映了万通发展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财务状

况以及 2023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发表审计意见，不是对上述财务报表中

的个别项目的金额或个别附注单独发表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以下简称：“贵部”）出具的《关于北京万通新

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4】0506

号）(以下简称“工作函”)涉及到财务报表项目相关的问题，我们阅读了公司对相关问题的

回复，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仔细核查，现在逐项做出说明，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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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关于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 

涉及财务报表项目问询意见的专项说明（续） 

 

一、工作函问题 1 中与财务报表项目相关的问题 

 

1.关于香河万通。临时公告显示，香河万通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于 2019 年将其

70%股权转让给北京茂新，双方约定合作开发运河国际生态城项目。年报显示，2023 年末，

公司对关联方香河万通的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 6.27 亿元，账龄为 2-3 年或 3 年以上，坏账

准备余额 1.30 亿元，计提比例 20.67%，其中，本期计提 1.12 亿元；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981.54 万元，坏账准备余额 202.88 万元，均为本期计提；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2.18 亿

元，报告期内因香河万通盈利 1.58 亿元（上年同期亏损 0.18 亿元），公司确认投资收益 0.47

亿元，同时计提减值准备 0.56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 

 

（2）结合减值准备计提的具体情况，包括减值依据、评估方法和过程、关键参数选取

等，说明在香河万通扭亏为盈背景下，对其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大额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以

及是否存在前期应计提未计提的情形； 

 

（3）公司对香河万通其他应收款、应收账款形成的原因、形成时间、账龄、资金流向，

以及是否存在资金流向关联方的情形，并结合香河万通经营和流动性情况，说明公司对应减

值计提的依据及充分性，以及是否存在前期应计提未计提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对问题（2）、（3）发表意见。 

 

（一）公司回复 

 

请参见“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23 年年度报

告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3 
 

就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关于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 

涉及财务报表项目问询意见的专项说明（续） 

  

一、工作函问题 1 中与财务报表项目相关的问题（续） 

 

（二）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万通发展2023年度的财务报表进

行了审计，旨在对万通发展 2023 年度的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 

 

在对万通发展 2023 年度的财务报表审计中，我们针对香河万通长期股权投资、其

他应收款和应收账款主要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 执行期初审计程序，了解以前年度交易的商业目的，检查交易各方签署的股权

转让协议，复核以前年度会计处理的准确性； 

2. 获取并检查香河万通期末管理层报表； 

3. 关注香河万通项目的开发和交付进展，并开展实地走访程序； 

4. 获取公司聘请的外部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其他应收和长期股权投资出具的评估

报告，复核其减值模型及关键参数的合理性，并邀请安永估值团队对评估师评

估结果进行复核。 

 

基于我们为万通发展 2023 年度的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执行的审计工作，我

们认为： 

 

1、 公司说明的对香河万通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计提的依据、评估方法和过程、

关键参数选取等情况与我们在2023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了解的信息一致； 

2、 公司对香河万通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计提与公司的会计政策相符且在所有

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3、 公司对香河万通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与公司的会计政策相符且在所有重大

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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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关于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 

涉及财务报表项目问询意见的专项说明（续） 

 

二、工作函问题 2 中与财务报表项目相关的问题 

 

2.关于货币资金。年报显示，2023 年末，公司货币资金为 14.39 亿元，长期借款 17.55 

亿元，占总资产比重分别为 16.29%和 19.87%。报告期内，公司财务费用中利息收入为 0.28 

亿元，利息支出为 0.97 亿元。临时公告显示，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比例为

95.82%，冻结比例为 10.80%。请公司补充披露： 

 

（2）结合控股股东高比例质押、冻结的情况，核实是否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

联合或共管账户、同一银行开展存贷业务，以及其他未披露的潜在被挪用、占用或限制权利

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对问题（2）发表意见。 

 

（一）公司回复 

 

请参见“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23 年年度报

告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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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关于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 

涉及财务报表项目问询意见的专项说明（续） 

 

二、工作函问题 2 中与财务报表项目相关的问题（续） 

 

（二）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万通发展2023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

审计，旨在对万通发展 2023 年度的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 

 

在对万通发展 2023 年度的财务报表审计中，我们针对关联方资金占用风险主要执行了

以下审计程序： 

1. 了解和评价与大额资金支出、对外投资及担保以及关联方交易相关的内部控

制的设计及执行； 

2. 对当期重大资金交易及投资交易，了解交易背景及交易实质，检查交易对手方

信息； 

3. 获取重要账户的银行流水，将银行流水的余额、发生额和账面记录进行核对，

抽样执行双向银行交易核查； 

4. 通过银行函证程序、信用报告核查程序、公开信息查询及律师询证函，检查是

否存在未识别的为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提供担保事项；检查公司是否存在

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形； 

5. 关注是否存在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通过其他形式如对外借款、投资等形式

形成资金占用的情况。 

 

基于我们为万通发展 2023 年度的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执行的审计工作，我们认

为万通发展关于不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也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被

挪用、占用或限制权利的情形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与我们在执行万通发展 2023 年度财务报

表审计工作中了解的信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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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关于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 

涉及财务报表项目问询意见的专项说明（续） 

 

三、工作函问题 3 中与财务报表项目相关的问题 

 

3.关于长期股权投资。年报显示，2023 年末，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 9.98 亿元，

除投向香河万通外，其他投向房地产、跨界或金融类项目，余额约 7.80 亿元，减值准备余

额为 0；报告期内，公司权益法下确认投资损失约 140.00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 

（1）除香河万通外，房地产项目相关长期股权投资的股权结构、合作机制及经营管理

层情况等信息，说明是否对合联营企业其他股东方存在股份回购、承诺固定收益、对赌等其

他兜底协议安排，以及是否存在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情况； 

（2）非房地产业务的合联营企业近三年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经营状况、主要财务

数据、投资收益、相关投资项目的实际进展、是否按预期推进，以及对应减值计提是否充分； 

（3）近三年长期股权投资对应资金的最终流向，是否存在资金流向关联方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对问题（2）、（3）发表意见。 

 

（一） 公司回复 

 

请参见“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23 年年度报

告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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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关于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 

涉及财务报表项目问询意见的专项说明（续） 

 

三、工作函问题 3 中与财务报表项目相关的问题（续） 

 

（二）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万通发展2023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

审计，旨在对万通发展 2023 年度的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 

 

在对万通发展 2023 年度的财务报表审计中，我们针对合联营企业主要执行了以下审计

程序： 

1. 执行期初审计程序，获取期初长期股权投资明细表，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

期初报表数、总账数及明细账合计数核对是否相符；获取合联营企业的财务报

表，了解被投资企业会计政策及会计期间是否与投资方一致，复核投资收益计

算是否正确；与前任注册会计师进行沟通，询问前任会计师相关审计程序及结

论；评价在当期执行的审计程序提供的关于期初余额的证据； 

2. 获取并复核被投资单位的财务报表，了解被投资单位经营状况，判断长期股权

投资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3. 获取公司聘请的外部第三方评估机构对长期股权投资出具的估值报告，复核

其减值模型及关键参数的合理性，并邀请安永估值团队对评估师评估结果进

行复核； 

4. 获取并阅读近三年长期股权投资的投资协议，检查公司支付投资款项的相关

凭证；询问管理层是否存在资金通过合联营公司流向关联方的情形。 

 

 基于我们为万通发展 2023 年度的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执行的审计工作，我们认

为： 

 

1、 公司说明的非房地产业务的合联营企业近三年基本情况与我们了解的情况一致； 

2、 公司对合联营企业的减值准备计提与公司的会计政策相符且在所有重大方面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3、 关于合联营公司的投资款是否存在流向关联方的情形，与我们在 2023 年度财

务报表审计过程中执行询问程序了解的信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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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关于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 

涉及财务报表项目问询意见的专项说明（续） 

 

四、工作函问题 4 中与财务报表项目相关的问题 

 

4.关于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年报显示，2023 年末，公司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账面余

额 3.09 亿元，均为权益工具投资，其中，第三层次公允价值计量项目账面余额为 2.65 亿

元，报告期内发生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2954.88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 

（1）权益工具投资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投资背景、出资情况、投资期限、具体

投向、底层资产、资金流向，以及是否存在资金最终流向关联方的情形； 

（2）结合底层资产近三年业绩，说明公司投资收益或损失确认情况及依据，对应风险

敞口，以及未来退出安排。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一）公司回复 

 

请参见“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23 年年度报

告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二）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万通发展2023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

审计，旨在对万通发展 2023 年度的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 

 

在对万通发展 2023 年度的财务报表审计中，我们针对上述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主要执

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 根据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被审计单位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判断金融

资产的分类是否正确； 

2. 查阅投资协议及相关公告，了解相关投资条款，投资背景、投资目的及投资期限等，

并识别与金融工具估值相关的条款；结合金融资产函证，对重大金融资产实施函证

程序，检查以确认金融资产的真实性； 

3. 通过查询被投资企业的对外投资情况，检查是否存在投向关联方的情形； 

4. 复核金融资产估值结果，检查其是否按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取得依据、期末价

值计量是否正确； 

5. 复核公司会计处理和报表列报是否正确。 

 

 基于我们为万通发展 2023 年度的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执行的审计工作，我们认

为万通发展上述关于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的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与我们在执行万通发展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工作中了解的信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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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关于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 

涉及财务报表项目问询意见的专项说明（续） 

 

五、工作函问题 5 中与财务报表项目相关的问题 

 

5.关于其他非流动资产。年报显示，2023 年末，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账面余额 2.89 亿

元，其中，1.78 亿元（2500 万美金）为对索尔思光电（成都）的财务资助，1 亿元为其他

投资款定金。临时公告显示，公司拟通过重大资产重组方式收购索尔思光电，先行对索尔思

光电（成都）进行 5000 万美金财务资助，后将财务资助转为对索尔思的股权。请公司补充

披露： 

（1）索尔思光电目前经营与业绩情况，公司对索尔思光电（成都）1.78 亿财务资助的

具体用途和相关资金最终流向情况，公司有何措施确保上述财务资助款项的资金安全和可回

收性，以及相关款项支付安排是否符合海外收购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2）公司支付其他投资款定金 1 亿元的交易对方及关联关系、交易背景、目前进展、

资金使用情况，并核实相关投资资金是否流向关联方。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请律师对问题（1）发表意见。 

 

（一）公司回复 

 

请参见“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23 年年度报

告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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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关于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 

涉及财务报表项目问询意见的专项说明（续） 

 

五、工作函问题 5 中与财务报表项目相关的问题（续） 

 

（二）会计师回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万通发展2023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

审计，旨在对万通发展 2023 年度的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 

 

在对万通发展 2023 年度的财务报表审计中，我们针对上述索尔思财务资助及投资款定

金主要执行了以下审计程序： 

1. 获取并复核涉及的相关投资协议及公告，了解被投资企业的基本情况及交易背景； 

2. 获取并检查资金支付单据，核查资金是否按照协议要求转入对方账户； 

3. 通过背景调查查询对手方的股权结构等信息，核查其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4. 通过访谈杭州锦江集团有限公司管理层及询问上市公司管理层，了解万通发展投

出资金用途及是否存在流向公司关联方的情况； 

5. 通过询问公司管理层及查阅公开披露信息，了解万通发展支付给索尔思的款项资

金用途，以及是否存在流向关联方的情况； 

6. 复核管理层会计处理及报表列示； 

7. 持续关注管理层的后续投资进展； 

8. 复核财务报告对承诺事项的相关披露。 

 

 基于我们为万通发展 2023 年度的财务报表整体发表审计意见执行的审计工作，我们认

为万通发展上述关于索尔思财务资助及投资款定金的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与我们在执行万

通发展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工作中了解的信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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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关于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 

涉及财务报表项目问询意见的专项说明（续） 

 

 

 

    本函仅供公司就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于 2024 年 5 月 14 日出具的《关于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报送相关文件使用，不适用于其他用途。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  北京 

 

2024 年 6 月 12 日 

 


